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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勞動派遣最主要之特色為「僱用」與「使用」的分離。簡單來說就是派遣單位

（人力公司）僱用勞工，但是實際上使用派遣勞工之勞力的是要派單位（企業

或政府單位），並不是由派遣單位使用勞動力；而派遣單位與要派單位之間則

是簽訂派遣契約（要派契約），派遣勞工付出勞力之利益歸於要派單位，要派

單位則將使用派遣勞工之對價給付派遣單位，由派遣單位給付工資給派遣勞

工。 

（三）為什麼會出現派遣勞工制度？ 

1.對企業與政府機關（要派單位）而言，勞動派遣既可節約成本又可增加人力

運用之彈性，其可隨著淡旺季或是景氣變化調整所需之人力資源。 

2.對人力公司（派遣單位）而言，勞動派遣使其多了一個服務項目。 

3.對派遣勞工而言，派遣可以提供過渡性的工作機會，亦可滿足需要彈性安排

工作時間勞工的需求，也可使有家務負擔的勞工較能兼顧工作與家務。 

（四）派遣勞工制度所帶來的衝擊 

1.對現行勞動法令帶來的衝擊： 

現行勞動法令為保護勞工，規定了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也就是說雇主須負

起維持合理勞動條件之義務，像是維持工作環境的衛生、給予安全的工作空

間等；以及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雇主

與勞工在契約中約定的勞動條件，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最低標準。

但由於勞動派遣是真正使用勞工的企業主不同於法律上的雇主，因此形成許

多法律漏洞，讓企業及行政機關得以規避勞動基準法等法令、降低人力成本，

而勞工則無法獲得法律保障。 

2.對勞工帶來的衝擊： 

(1)勞動契約關係不明確： 

過去以來學界針對勞動派遣法律關係的論述不在少數，司法實務上也有

不少判決先例，但有關勞動派遣契約的法律關係究竟是否真的應該如一

般所言的三方關係，或許有必要重新審視。過去多數見解認為勞動派遣

是由派遣公司、要派公司與派遣勞工三方所構築的法律關係。勞動派遣

的定義，一般也認為是派遣公司雇主，與勞工訂立勞動契約，於得到勞

工同意，維持該勞動契約關係的前提下，使其在要派公司事業主指揮監

督下為勞務給付，該勞工與要派公司事業主之間並無勞動關係存在而言。

換言之，勞動派遣是一個僱用與使用分離的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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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派遣的勞動契約屬於定期或不定期之性質尚未明確： 

派遣勞工與派遣公司之間的勞動契約，究竟應為不定期契約或可為定期

契約，每個國家依其勞動政策之考量有所不同。例如日本勞動派遣法第 2

條中，因為明確將派遣事業區分為特定勞工與一般勞工之派遣兩種，因

此向主管機關登記為從事特定勞工的派遣公司，與派遣勞工之間的勞動

契約應屬於經常僱用型的不定期契約，而登記從事一般勞工的派遣公司，

與派遣勞工間則可訂立屬於登錄型的定期勞動契約關係。我國勞動基準

法第 9 條第一項規定，有繼續性之工作者應屬於不定期契約，因此派遣

勞工與派遣公司之間究竟是否可訂立定期的勞動契約，就必須以派遣勞

工所從事的工作性質來判斷。 

(3)勞動派遣可能造成僱用不安定之後果：  

必須特別強調，勞動派遣本身不是罪過。如果依照前述勞動派遣是提供

給高齡勞工、負擔家庭照護工作之女性勞工、專業技術能力者等特別需

求者的工作機會時，勞動派遣有助於就業率提升，對於僱用安定反有助

益。但勞動政策上若遲未對勞動派遣予以掌控、規範、引導等積極作為

時，一旦體力勞動者、現場作業勞工、甚至多數社會新鮮人必須仰賴勞

動派遣才有工作機會時，意味著勞動派遣已從原本補充性勞動力而有質

變為替代性勞動力的趨勢。 

(4)派遣勞工的工作環境安全性保護強度較弱： 

一般企業自己僱用勞工時，大體上皆會有新進人員講習或訓練，其目的

在使新進勞工熟悉企業內的工作環境、安全衛生防護要求、企業秩序與

內規等事項，相當程度有協助勞工防範職業災害之用意。但從事勞動派

遣的勞工，除了少數比較有制度的派遣公司或許會有較充分的勤前教育

以外，恐怕絕大部分派遣勞工都在未完全瞭解要派公司的工作環境、安

全衛生防範要求等狀況下立即上線服勞務。特別是在現場作業部門的派

遣勞工，其職業災害的預防教育、安全衛生事項的告知等，比起要派公

司自己所僱用的正式勞工，可以說處於安全性保護強度較弱的劣勢。 

(5)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等保障不明確： 

由於派遣勞工是在要派公司的指揮監督下提供勞務，因此派遣勞工在工

作時，如有遭受違反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等勞動基準法所規定的待遇

時，自應由要派公司負其責任始為合理。問題是勞動基準法所規範的是

「雇主責任」，而非使用人責任。因此如果依目前勞動派遣的法理，所

謂的僱用與使用分離架構下，且在行為人自己責任主義下，要實際課與

要派公司勞動基準法上的雇主責任，其適法性與法理說明恐怕難以圓滿。

事實上還有其他例如職災補償責任等類似問題，都必須仰賴法律的明文

規定，或針對勞動派遣的雇主地位事實認定有重新檢討與定位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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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派遣勞工幾乎沒有職業上教育訓練的機會： 

依據勞委會統計處所為勞動派遣實態的調查，數據顯示經常僱用型態的

派遣似乎不在少數，但除了保全警衛、清掃、與現場作業部門等特定派

遣族群以外，絕大多數的派遣仍以登錄型者居多，此為我國社會一般共

通的認知。逐水草而居型式的登錄型派遣勞工，不論與派遣公司或要派

公司之間，都很難建立起長久持續的合作關係，因此雇主基於人事成本

收益考量，不太可能對派遣勞工進行人力投資訓練。如此一來，派遣勞

工除非自我投資進行職業能力精進訓練，否則在長年累月的派遣勞動生

涯中，可以說幾乎沒有機會再接受職業上的教育訓練，對於工作上的競

爭能力自然逐年下降。 

(7)派遣勞工的工資等勞動條件待遇低於正式受僱勞工： 

研究世界各國勞動派遣的起源，幾乎都是以專業技術人才的需求為出發

點，而專業技術人才的報酬在勞動市場上具有較強競爭力，應是不爭的

事實。但是勞動派遣若發展到非專技人員以外之一般現場作業員工時，

基於要派公司節約人力成本考量，派遣勞工的工資額度可能就無法與正

式受僱員工相比擬。以日本為例，在尚未制定有勞動派遣法予以規範之

前，一般非專業技術派遣勞工的工資，大約是正職勞工的七至八成，甚

至單純勞務者低至五至六成也不稀奇。除了工資以外，派遣勞工雖在要

派公司內工作，但幾乎也無法與要派公司正職受僱員工一樣，享有加給、

津貼、旅遊等各種福利措施。至於派遣勞工雖受僱於派遣公司，但也因

勞動派遣性格而無法彌補客觀上的疏離感，派遣公司會周延照顧到派遣

勞工各種福利措施者也甚為有限。 

3.對企業帶來的衝擊： 

(1)合法的勞動派遣人力使用，是企業內人事政策彈性化的重要手段： 

企業使用勞動派遣，並不全然基於節約人事成本考量。企業的經營無法

一成不變，營運擴張、企業轉型等因素影響，有時難免會碰到人才確保

措施來不及事前規劃完善的窘境，即使透過事業場所內的調度亦無法足

夠支援缺工嚴重的短期需要時，勞動派遣是重要解決的手段之一。 

(2)勞動派遣可以節約企業人事成本，促進企業競爭力： 

勞動基準法、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與勞工退休金條例等諸多法規的訂定，

增加了企業人事成本支出，絕對是不爭的事實。再加上我國法規範要求

僱用勞工必須以不定期契約為原則，定期契約之空間極為有限。姑且不

論勞動現場上有關不定期契約的落實與執行力如何，至少在不定期契約

為原則的法規範當前，企業在僱用勞工與資遣勞工的人力運用實務或應

付勞資糾紛上，亦有現實上的麻煩。當然有關定期契約的嚴格法規範是

否應繼續維持，考量現在世界各國朝著鬆綁方向修正，我國勞動基準法

中勞動契約定期與不定期二分法也有重新審視的餘地。 


